
項次 使用範圍 範圍內容 經費 使用比率

1.專任教師薪資。

2.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。

3.經費以總獎勵、補助經費之20%為限。

1.支應於編纂教材、製作教具、改進教學、研究、研

習、進修、著作、升等送審之用途等。

2.非教師人事經費。

1.研究生獎助學金。

2.學生事務及輔導推動工作(含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

需之器材設備)，應提撥總獎勵、補助經費至少百分

之1.5%。

1.教學研究設備。

2.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及節能工作所需之設備。

3.維護費。

1.支應修建與教學直接相關環境之校舍建築，並不得

用於新建校舍工程建築、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

2.支用計畫及經費應事前報經本部核准，且應以總獎

勵、補助經費之10%為限。

1.依本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第8
點規定提報通過停辦計畫。

2.獎勵、補助經費得支應教師離退或學生轉介經費。

39,845,234

備註：

31,087,717 78.02%

一 教師人事經費 5,140,150 12.90%

二 教學研究經費 3,007,367 7.55%

六 停辦計畫經費 無 0%

三
學生助學及輔導

經費
610,000 1.53%

四 軟硬體設備經費

合   計

114年度獎補助計畫之支用情形（依經費使用範圍分類）

（1）  使用範圍及範圍內容：依照計畫要點第10點第1項第1款明定6大使用範圍加以分類。

（2）  經費(使用比率)：請學校自行檢視使用經費總額及占總獎勵、補助經費之比率，並說明符合情

      形；如無使用 ，則填寫「無」。

（3）  使用工程建築經費應併同提供本部核准函供參。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五 工程建築經費 無 0%



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

一、學校獲計畫撥款總金額 19,922,623 19,922,611 39,845,234     

二、教育部規定經、資門分配比例

支用項目 經常門執行金額 資本門執行金額
佔計畫總經費百

分比

1.專任教師薪資 4,830,150 12.12%

2.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310,000 0.78%

5,140,150 12.90%

1.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0.00%

2.製作教具 0.00%

3.改進教學 0.00%

4.研究 862,313 242,000 2.77%

5.研習(出席國際會議…等) 50,000 0.13%

6.進修 0.00%

7.著作（專書、期刊發表獎勵...等） 1,287,500 3.23%

8.升等送審 27,000 0.07%

9.其他(技能參賽獎勵) 538,554 1.35%

2,765,367 242,000 7.55%

1.研究生獎助學金 0.00%

2.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33,500 0.08%

3.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230,700 345,800 1.45%

264,200 345,800 1.53%

0.00%

0.00%

1.教學設備 8,921,235 19,259,811 70.73%

2.環境安全衛生及節能 246,060 75,000 0.80%

3.維護費 2,585,611 6.49%

11,752,906 19,334,811 78.02%

0.00%

0.00%

19,922,623 19,922,611 100.00%

六、停辦計畫經費

七、其他

總             計

二、教學

    研究

    經費

    (含

    改善

    師資

    結構)

小計 

三、學生助

   學及輔

   導經費

小計 

四、工程建築經費

小計 

114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情形一覽

1：0.9999

一、教師

   人事

   經費

小計 

五、軟硬

    體設

    備經

   費

小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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